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内

蒙古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妇女张玉霞二零一六年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同年五月十六日给人讲

真相，被绑架到克一河森林公安局

审讯恐吓。随后克一河森林公安局

胁迫张玉霞丈夫把她骗到精神病院

关了二十一天。在精神病院里，张

玉霞遭受捆绑、电针、毒针、毒药

等迫害，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折

磨，致使她身心遭到极大摧残。 

下面是张玉霞女士自述这次遭

精神病院迫害的经历： 

我叫张玉霞，今年 56 岁，居

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一

个小镇。二零一六年开始修炼法轮

大法，刚走进大法修炼，就遭到了

迫害。下面我把遭受精神病院迫害

的一次经历曝光出来。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我给

世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

举报，被绑架到克一河森林公安

局，在一个办公室里，有两个女警

察开始对我非法搜身，她们什么也

没搜到，接着有几个便衣警察把我

带到一个大房子里，可能是审讯

室，他们让我坐在铁椅子旁边的一

个凳子上，其中一个便衣警察开始

审问我几个问题，先问了我丈夫的

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他接着恐

吓我说：“我问你什么，你好好回

答，不然到了阿里河监狱会用各种

酷刑对待你。” 

当时我被他恐吓住了。然后他

又问：“你讲真相给人说了些什

么？”我说：“我在告诉法轮功被

迫害的真相。”他边问边在电脑上

打字作记录，他还问了我一些问

题，现在我已记不清了。我当时很

恐惧害怕。他审问完后，把审问记

录打印出来叫我签字，我看了一遍

后就签了。然后我又被一个警察带

到另一间屋子，那里有两个警察叫

我按指纹，又给我照了像。我看到

丈夫被他们从另一个房间带出来，

就这样我被丈夫接回家。回家后丈

夫说：“警察也让他签字了。”当

时我也没问让他签的是什么字。 

回家没几天，丈夫接到一个电

话，说是克一河森林公安局派出所

打来的，叫他马上去一趟。他回来

后跟我说：“咱俩明天去海拉尔二

姐家吧，去那打工，看看有没有合

适的活干。”我说：“行。”这样

第二天我俩就去了二姐家，到二姐

家看到大姐也在，吃完中午饭后，

二姐开车拉着我们，说去二姐夫那

看看有什么活干。 

我上车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到了一个地方，我一

看是“牙克石第七精神病医院”是

牙克石精神病院。这时我才明白被

他们欺骗了。两个姐姐告诉我要把

我送到这里面呆一段时间，她俩让

我丈夫和我说，就下车到外面去

了。丈夫说：“昨天我接到警察的

电话到派出所，警察说让家人把我

送到精神病院，把我按精神病人治

疗一段时间，得到一张有精神病的

病历就行了，他们好往上交差，不

然的话就把我关到阿里河监狱，在

那里会对我用各种酷刑。”丈夫背

着我，和大姐、二姐商量后，她们

把我骗到牙克石精神病院，丈夫当

时还欺骗我说：“你就在里面呆

七、八天就行，我在外面旅馆等

你”。我当时又气又急，几乎哭着

对他说“不行”，我对两个姐姐也

说：“不能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是

对大法修炼人犯罪”。可她们根本

不听我说什么，三个人连推带搡的

硬把我拽进精神病院。看到医生到

我面前后，他们就马上（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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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8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接上页）离开了，我欲哭无泪。

中共迫害法轮功，正常人被强迫送

精神病院。 

接着几个护士把我绑在一张硬

床上，一个男医生在我旁边站了一

会儿，后来知道是主治医生，我对

他说：“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中

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是共产党造

假”，他听后就问我：“谁造

假？”我说：“是共产党造假。”

接着听他说：“你就在这里呆着

吧！”他就走了，从此把我当成了

精神病人，每天强制服用各种破坏

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每天强制吃

两次。开始我因拒绝吃药，被护士

强制打了一针安眠针，一会就迷糊

过去了。 

就这样，我每天被强迫服用大

量的各种安眠药及其它不明药物。

每天头脑都昏昏沉沉的不清醒，被

迫害得神智不清，面部表情呆滞，

我被强迫服用损害大脑的不明药

物，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不自然

地流口水，晚上吃的安眠药一觉都

睡不醒，早上起来又被强制吃安眠

药，每天都昏昏沉沉的度日如年，

那真是生不如死。这其间还派人专

门检查口腔，看药咽没咽下去，不

咽下去就用电刺电，对头部用电刺

电击，我对医生说：“我没有精神

病，我是正常人。不能吃这么多的

药，要减量。”他根本不听，我急

得直哭。 

就这样我在精神病院被迫害了

二十一天。在精神病院里，我遭受

捆绑、电针、毒针、毒药等迫害，

肉体上的精神上的折磨 致使身心

遭到极大摧残。 

有一天丈夫和两姐姐来医院，

把我接回家。回到家后正常的学法

炼功，我很快恢复了健康。一天我

在丈夫包里无意看到那张我被确诊

是精神病人的病例证明，知道主治

医生一个叫李亚军；一个叫于其，

单位是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当时我是个新学员，只是告诉

世人法轮功是冤枉的，天安门自焚

是假的，就遭到了这样惨无人道的

迫害。而且威胁利用我不明真相的

家人，对我进行迫害。现在我的家

人明白了真相，也知道被胁迫迫害

我做错了。 

在二零二一年，克一河森林公

安局警察又让克一河中心卫生院人

员到我家骚扰，非法给我录像，想

继续迫害我做铺垫。二零二二年

秋，我被强制打完三针疫苗后，克

一河森林公安局又安排克一河中心

卫生院的人对我采血化验，这次我

没配合他们。 

法轮功是上乘佛法，教人按

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是

来救人的。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

的迫害都是非法的，宪法三十五条

言论自由、三十六条信仰自由，我

真心希望所有善良的人早日明白法

轮功真相，能分清善恶，退出邪党

的组织。也希望参与迫害的警察及

医生，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给自

己及家人留后路有个美好的未来。

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2  2024年10月13日                                                                                          内蒙古版 

从央视播放的构陷法轮功的“天安
门自焚”镜头中看到（右图），王进东
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最易燃
烧的头发大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
塑 料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北京警
察却能在这一分钟内极快地做出 3 件事：发现有人自焚、开车取来灭火
器和灭火毯、将火扑灭把人救出。这可能吗？再说，王进东稳坐不动，
声如洪钟似地喊口号。且不说这是 500 度高温的汽油之火，即使将手伸
进 100 度的沸水中，也不会“岿然不动”吧。◇ 

【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

委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

班，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

班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

科长赵玉龙讲真相，告诉他“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是栽赃

陷害法轮功。赵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员

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焚”

真相。赵玉龙接过话说：“‘自

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这

件事发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

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公安部

紧急通知，说 1 月 23 日法轮功

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

生。”法轮功学员说：“看，他

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这

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吗？”赵玉龙

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

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

《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

由。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

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